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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漁業產銷班補助評選作業規範 
一、依據 

依 112 年漁民團體辦理契作設備提升計畫(112 農再-2.2.5-1.5-漁-

001)，暨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

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目標 

透過本計畫協助漁業產銷班及輔導單位進行相關生產、集貨、加

工或運銷等設施及資材設置，使其發展為小型農（漁）企業，並

以共產共銷方式，提升競爭力及增加漁民收益。 

三、補助對象 

漁業產銷班及輔導單位。 

四、補助標準及原則 

(一)112 年度計畫補助 27 個漁業產銷班、10 個輔導單位，補助經

費 1,500 萬元，分為漁業產銷班及輔導單位評選，至預算額度

補助完畢為止： 

1.漁業產銷班：每班補助上限為 25 萬元，自籌 2/3 配合款，

補助 4 班；每班補助上限為 50 萬元，自籌 1/2 配合款，補

助 23 班，其中 3 班為優先補助午仔魚及石斑魚契作之產銷

班(每班契作量至少 170 公頓)，總契作量至少需 500 公頓。 

2.輔導單位：輔導單位 10 個，每單位補助上限為 25 萬元，

自籌 1/2 配合款。 

(二)補助對象以有自行生產品項且具運輸、儲存需求、公用目的

且可配合政策執行產銷調節者，受補助購置之設備須配合政

府及相關單位抽查設備，倘不配合執行水產品產銷調節及設

備不符合核定之使用目的者，爾後將不再補助。 

(三)漁業產銷班及輔導單位每年申請之補助以 1 次為原則；同一

計畫實施項目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，應列明全部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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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內容，以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 

(四)優先補助對象：配合石斑魚與午仔魚契作或產銷調節、三章

一 Q 政策、與加工廠、物流業者合作契作產銷者，或採購農

委會政策性推廣或研究之設備者。 

(五)實際補助金額依 111 年度評選審查結果核定之。 

(六)受補助經費中渉及採購事項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(七)冷鏈設備、應急發電機、落地型真空包裝機及採收設備之購

置價格(單位：新臺幣)如下，依自籌配合款比例核予補助： 

1.冷鏈設備： 

(1)組合式冷凍庫每坪最高 9 萬元，冷藏庫每坪最高 5 萬元，

急速冷凍庫每坪最高 19.5 萬元。 

(2)冷凍櫃：4 尺(含)以下每櫃最高 2.5 萬元、4 尺以上每櫃

最高 3.8 萬元。 

(3)超低溫冷凍櫃：4 尺(含)以下每櫃最高 5 萬元、4 尺以上

每櫃最高 8 萬元。 

2.應急發電機：功率 30KW(含)以下每台最高 15 萬元、功率

31KW 以上至 60KW(含)每台最高 20 萬元、61KW 以上至

100KW(含)每台最高 40 萬元。 

3.真空包裝機及封口機：封口線長度 520mm (含)以下每台最

高 6 萬元、封口線長度 520 mm 以上每台最高 13 萬元；封

盒(口)機每台最高 15 萬元。 

4.採收設備：篩選(分級)機每台最高 25 萬元；起重(吊)機每

組最高 3 萬。 

(八)有關 112 年度補助漁業產銷班設施之評分原則及優先順序，依下

開原則計分，採總分順序由高至低依排序評選，至補助預算額度

使用完畢為止。 
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分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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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銷班規模 

未滿 10 公頃 1 
10 公頃以上至未滿 20 公頃 2 
20 公頃以上至未滿 30 公頃 3 
30 公頃以上 4 
特定漁業班 4 

班員人數 
1 至 9 人 1 
10 至 19 人 2 
20 人以上 3 

評鑑成績 評鑑合格 3 
無評鑑成績 不予給分 

歷年獲補助次數 
(108-110 年期間) 

未曾補助者 4 
補助 1 次 2 
補助 2 次 不予給分 

特殊功績 
(106 年至 110 年獲得農委
會及本署表揚者，每次得獎
可計分一次) 

獲選農委會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
及本署漁業績優產銷班者 5 

未獲獎者 不予給分 

1. 辦理契作生產 
2. 3 章一 Q 認證契作生產 
3. 石斑魚及午仔魚等契作
生產 
(各別計分) 

未辦理契作者 不予給分 
未滿 5 公噸者 3 
滿 5 公噸未滿 20 公噸者 6 
滿 20 公噸未滿 50 公噸者 9 
滿 50 公噸未滿 100 公噸者 12 
100 公噸以上者 15 
  

產銷班 3 章一 Q 
(班認證率及團體認證戶，
二擇一計分) 

未辦理認證者 不予給分 
申請認證比率 35%以下者 1 
申請認證比率滿 35%未滿 70%者 2 
申請認證比率滿 70%以上者 3 
辦理集團認證戶 4 

性平政策 女性擔任班長 3 
女性班員達 1/2 以上 3 

 

五、申請暨審查程序 

(一)申請流程： 

1.申請補助之單位應由輔導單位協助擬具細部計畫說明書

（詳如附件一），計畫說明書需詳述計畫目標、重要工作項

目、經費預算、預期效益，並應敘明設備使用目的及設置地

點，檢附設備報價單(估價單)提供評選會議參考使用，廠商開立

之報價單(估價單)需註明「本單據所報之價格，如有不實願意法

律責任」，並由輔導單位於申請期限內函送所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核轉本署辦理。 

2.本(112)年度產銷班補助項目以小型製冰機、採收機、篩選

機、捆包機、真空收縮包裝機、封口機、冷凍（冷藏、冷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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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、移動發電機及採購農委會政策性推廣或研究之設備(施)

者；輔導單位限補助輔導產銷班業務所需設備(施)；另因經

費有限，養殖漁業類之水車、馬達、鼓風機、運搬車、智慧

養殖補助項目等、特定漁業類之航儀通信器材、主副機電

機、網具釣具類，以及任何需土作施造之設施設備，不予納

入補助項目。 

3.未符合本作業規範者，本署退回申請書，於 7 日內修正或

補齊相關資料後，再行申辦。未於原訂期限內﹙電子公文以

發文日期或郵寄公文以郵戳為憑﹚補齊相關資料再次提出

申請者視為放棄。 

(二)評選流程： 

1.由本署進行書面初審，檢視是否符合政策需要及本作業規

範相關規定及標準。 

2.通過初審後，再由本署組成之審查小組進行複審；審查小組

共計 6 位，包括本署 3 位、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1 位及專家

學者 2 位。複審後，由本署核定後辦理。 

(三)審查流程： 

1.由審查小組依據計畫內容之可行性、必要性、經費編列之合

理性、預期效益與該單位以往計畫執行績效考量及評分為

審查標準，加註審查意見。 

2.審查小組以每年度召開一次審查會議為原則，並依實際需

求調整審查次數。 

3.產銷班輔導單位補助須將成果量化(契作生產量、產銷班產

銷履歷率等)，採差別化補助；申請補助之設備(施)需與產銷

班輔導有關，計畫研提時須註明設置位置，必要時輔導單位

應出席評選會議進行報告(簡報)。 

六、受補助單位之財產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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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各受補助單位應依「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」規定，由

輔導單位輔導產銷班將補助設施造冊（詳列設施名稱、購置

日期、購買金額、設施存放位置及使用年限等），並送所轄直

轄市、縣市政府核備後妥善管理。 

(二)各受補助單位之購置之設備(施)，其使用年限依行政院主計總

處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等有關年限規定，設備(施)如達使用年

限需辦理報廢，應召開班會同意並做成紀錄，報請輔導單位

查核後，陳報主管機關及計畫執行單位核轉本署同意。 

七、追蹤考核 

(一)為落實補助計畫之執行，本署及計畫執行單位（中華民國全

國漁會）得前往受補助單位追蹤計畫執行情形，列為往後年

度補助之重要參考資料，受補助單位應配合相關作業。 

(二)補助款之運用，如追蹤考核發現成效不佳，未依補助用途支

用或有虛報、浮報、財產遺失等情事，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

助經費外，得停止對該單位補助，其三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。 

(三)補助計畫經核定後，有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者，應敘明原因

發函本署核定修正或停止計畫之執行，以及依規定修正或繳

回補助款；核定補助單位無故放棄者，得停止對該單位補助，

三年內不受理其補助申請。 

(四)受補助單位於計畫結案時若尚有結餘款，應按補助比例繳回。 

(五)受補助單位之輔導單位應於 112 年 10 月 30 日前，檢附支出

清單連同原始憑證、補助設施清冊及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函

送計畫執行單位漁會後，始得辦理款項撥付。 

八、申請期限 

計畫書受理申請日為即日起至 112 年 6 月 15 日為止（依各直市、

縣市政府收件戳記及日期為主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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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      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產銷班補助計畫說明書 

□漁業產銷班、□輔導單位 

一、計畫名稱及經費 

(一)計畫名稱： 

(二)計畫經費：漁業署：○○○千元，配合款：○○○千元 

合計○○○千元。 

二、提送機關 

(一)機關名稱：（註：即申請補助機關名稱，如：○○○漁會。） 

(二)計畫主持人：（註：計畫負責單位主管姓名，如：組長○○○。） 

(三)計畫總聯絡人：（註：請只填一人。） 

姓名：○○○ 職稱：○○ 電話：○○○○ 

傳真：○○○○ 電子信箱： 

(四)計畫執行機關、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： 

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

執行人 

 職稱  

計畫 

主辦人 

計畫主 

辦人職稱 電  話 

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 ○○○ ○○ ○○○○ 

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 ○○○ ○○ ○○○○ 

註：請依工作項目順序分列各機關資料。 

三、執行期限 

○○年 ○○月 ○○日至 ○○年 ○○月 ○○日 

註：「本年度計畫」執行期限應依據計畫研提時間填寫開始日期；計畫結束日期以不超

越 112 年度（12 月 31 日）為原則。 

四、實施地點 

五、計畫內容 

(一)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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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註：如為新計畫，則請註明「新計畫」。） 

 

(二)擬解決問題： 

     

(三)計畫目標： 

1. 

2. 

： 

(四)重要工作項目： 

       1. 

       2. 

       ： 

重 要 工
作項目 

工   作   數   量 預算金額 
(千元) 

實施 
地點 備註 

單 
位 

全程計畫目標 
○○年○○月至 
○○年○○月 

至○年 
度 止 累
計成果 

本年度
預定目
標 

漁 業
署 經
費 

其 他
配 合
經費 

○○○         

○○○         

 

(五)實施方法與步驟： 

1. 

       2. 

： 

(六) 預定進度： 

重要工作項目 
工作 
比重 
％ 

預定 
進度 

○○年 備 
註 1-3 月 4-6 月 7-9 月 10-12 月 

○○○ A 

工作量 
或內容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 

累計 
百分比 C D E 100  

○○○ B 

工作量 
或內容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 

累計 
百分比 F G H 1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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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A*C 
+B*F 

A*D 
+B*G 

A*E 
+B*H 100  

查核項目 
（農管計畫毋需填查核項目） ○ ○ ○ ○  

 

(七)預期效益：  

 

六、預算細目： 

(一)預算總表： 
   單位：千元 

預算科
目代號 

預算科目 
漁業署 漁民團體 

配合款 
其他 
配合款 

合計 
經常 資本 小計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   計       

 

(二)預算分配明細表 
單位：千元 

機  關  別 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 ○○○ 

收 
入 
預 
算 

漁業署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  計      

支 
出 
預 
算 

預算代號 預算科目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   計      

註：如執行機關不只一個，請加填此表；否則可免填。 

 

(三)預算明細表 
單位：千元 

預算科

目代號 
預算科目 

漁業署 漁民團體 

配合款 
其他 合計 說明 

經常 資本 小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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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  計        

註：如計畫之執行機關不止一個，請依各"機關別"分別列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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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年漁業署補助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 

執行單位  

辦理地點  

補助項目  

補助經費  

計
畫
執
行
成
果
報
告
（
請
檢
附
執
行
照
片
，
各
工
作
項
目
至
少
兩
張
以
上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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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切結書(範例) 

(產銷班班名)申請    年漁業產銷班購置生產加工運銷等設備

補助，同意自補助後 5 年配合政府執行水產品產銷調節及接受有關單

位不定期抽查設備之使用情形，倘不配合水產品產銷調節、設備不符

合核定之使用目的等，爾後將不再接受(申請)相關補助，特此切結為

憑。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漁業產銷班： 

代表人身份證字號(班長)： 

 
 
 
 
 
 
 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 

 

班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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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放棄補助切結書(範例) 

(產銷班班名)申請   年漁業產銷班生產加工運銷等設備補助，

經輔導單位        通知，本班申請補助(設備名稱及金額)設備獲選

補助，惟因配合款(暫無設備需求)因素，經充分討論後，本班自願放

棄申請本次設備補助經費及權利，後續委請嘉義區漁會依規定辦理放

棄補助申請事宜，特立切結為憑。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漁業產銷班： 

代表人身份證字號(班長)： 

 
 
 
 
 
 
 
 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 

 

班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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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價單切結書(範例) 

 (產銷班班名)申請   年漁業產銷班資本門補助，擬購置(設備名稱)，

經洽詢(廠商)提供估價單 1 份，廠商所報之價格均屬合理，如有不實

虛報等，本班願付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。 

此致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漁業產銷班： 

代表人身份證字號(班長)： 

 
 
 
 
 
 
 
 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班戳 


